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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是生活世界的定義

民主審議機制與建言

新政治透過溝通行動，爭的是生活世界的定義。

－哈伯瑪斯，《溝通行動理論》





 

托育民主審議的台灣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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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珮琪、邱嘉緣為台灣大學劉毓秀教授開授之「北歐平等主義」通識課程助理，

王兆慶為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發言人。通識課程學生曾蒐集資料，分組實地訪談六

大直轄市官員，記錄托育審議機制的發展狀況。本文為胡珮琪、邱嘉緣分析訪談

文件撰寫而成，王兆慶協助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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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由於目前臺灣的「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尚在初步運作的階段，

每個縣市的進度以及運作狀況皆不同，為了取得更真切的運作狀況資料，確保

社會局相關單位於資料提供及訪談時能夠據實以告，故向受訪者承諾將匿名呈

現資料分析結果。因此，本文將採取隨機編號A∼F縣市的方式呈現六直轄市

的委員會。

前 言

北歐國家如何打造高效能的政府？

根據劉毓秀（ 2012）的分析，北歐各國實施制度性的「民

主組合主義」（ democratic corporatism），或稱為「制度性審

議」（ institutionalized deliberation），由執政者及民間組織共享

權力。公部門、專家及民間組織，透過共決共治的審議機制，

充分表述各方意見與需求，經過討論達成共識，再設計出符合

人民需求、財政可負擔，又具備可行性的政策，並於執行的過

程充分實施審議機制，不斷溝通、評估、調整，以確保執行成

果。

臺灣社會正面臨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以及少子化帶來的經

濟衰退、學校關閉、青壯年人口負擔沉重等問題。相比之下，

地球另一端的北歐，以普及公共照顧制度促進婦女穩定就業、

小孩享有高品質的教育及照顧，形成人口結構穩定的正循環。

北歐的平等主義社會，一直是各國師法學習的對象。

但北歐令人稱羨的環境並非一蹴可幾。北歐原本也是一個

不平等的社會，歷經超過半個世紀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就，實

踐階級和性別平等，而其關鍵性因素就是普及照顧福利服務政

策。北歐社會的核心信念是 —「善是可行的」，惟其決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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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機制，乃是使之「可行」的關鍵。

台灣在婦運團體長年倡議下，已開始參考北歐模式，著手

建立公共托育的民主審議機制。 2011年立法院通過的《幼兒教

育與照顧法》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明文規定，

攸關普及公共托育政策的保母托育、非營利幼兒園、課後照顧

三種服務措施，各縣市政府應設立審議機制，針對服務內容、

管理機制、人員薪資、收費標準等進行研議、決策及執行。這

正可視為北歐「民主組合主義」的台灣轉化。

轉化的成果如何？有何值得監督與改進之處？本文將以 

2011至2014年台灣「六都」的保母托育審議機制為例，探討其

運作內涵與成效。

一、保母托育審議機制的現況 

1-1 組成、架構與運作

兒權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以首長為召集人，邀集學者或專家、居家托育員代表、

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婦女團體代表、勞

工團體代表，協調、研究、審議及諮詢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

費、人員薪資、監督考核等相關事宜，並建立運作管理機制，

應自行或委託相關專業之機構、團體辦理。」

劉毓秀（ 2011）指出，北歐的「民主組合機制」是由主管

機關就特定政策領域邀請相關政府部門、學者專家、福利使用

者或家屬團體、勞資組織及民間組織等相關各方，組成「政策

研議委員會」及「非專家決策及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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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以台中市保母管理委員會的第二屆委員名單為例，呈

現此種背景與屬性。對執政者而言，政府當然仍保有是否採納

委員會研議結果的最終選擇權，以符合責任政治的原則。於此

前提下，民主組合機制強調開放權力結構、共治共決，政府部

門的人員亦為委員會成員代表，在過程中後者有機會充分與民

間溝通，一方面得以了解且回應民間需求，另一方面也讓民眾

傾向於諒解、配合政府措施，如此形成政府與民間雙方的良性

關係，與施政的良性循環。民主組合模式委員會不同於一般所

理解的「專家委員會」，成員不以專家學者代表為主，而是涵

蓋政府與民間相關各方，使其決策更能貼近人民所需，亦能因

地制宜、依據實行狀況即時調整，進而得到廣泛的民意支持並

順利執行。

目前六縣市政府訂定的「保母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均

涵蓋母法所列之各類代表，不過依據各縣市規範不同，在各類

代表人數上有些微差異，代表總數介於 11到17位。實際開會狀

況則如表二。

除B縣市於 2009年率先召開會議外 ❶，其餘五縣市都是在立

法院新修訂兒權法並納入審議機制後，於2011年始召開之。

不過，各縣市皆在保母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或要點中，明

訂每六個月召開一次會議，僅 D縣市無。如此便僅能靠該委員會

的召集人❷決定是否要召開會議。若社會局長無心耕耘保母托育

政策，該委員會便可能被束之高閣，成為看得到卻無法運作的

空制度。



表一：台中市保母管理委員會的第二屆委員名單

目前任職單位 職稱 代表屬性 性別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局長 女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局長 女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護官室 主任消保官
內聘委員

女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局長 女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副教授 男

林瓊嘉律師事務所 律師 男

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副教授
專家學者

女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教授 女

第二區社區保母系統 保母 女

第六區社區保母系統 保母
居家托育員代表

男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臺中北區家扶中心

主任 兒少福利團體 男

社團法人臺中市幼兒教育暨福利協會 理事長
代表

男

妙有有限公司 業務專員 男

社團法人臺中市父母成長協會 理事長
家長團體代表

男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臺中辦公室 主任 女

社團法人國際婦幼福利發展學會 理事長
婦女團體代表

女

大臺中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理事長 勞工團體代表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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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保母管理委員會運作狀況簡表

縣市 召開頻率 委員任期
總開會次數

（2014.10止）

A縣市 六個月 兩年 3次

Ｂ縣市 六個月 兩年 10次

Ｃ縣市 六個月 兩年 4次

Ｄ縣市 無規定 兩年 6次

Ｅ縣市 六個月 兩年 6次

Ｆ縣市 六個月 兩年 6次

另外，即使其他縣市均明定委員任期為兩年，以及每六個

月一次的開會頻率，但在實際執行上， C縣市第一屆第一次委員

會開會時間，和第二次委員會開會時間竟間隔一年，已違反設

置要點之規定❸。 

1-2 審議的議題內容

兒權法明文規定，審議機制負責「協調、研究、審議及

諮詢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人員薪資、監督考核等相關事

宜」。而根據會議記錄，六都的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皆

由社會局固定於會議上報告施政成果（諸如保母人數與執業狀

況、托育幼兒人數）、前次決議事項辦理情形，並有提案討論

（諸如保母輔導工作遇到的棘手問題）。

檢視討論案，可發現各縣市的議題，多數是由各縣市的

「社會局」及「社區保母系統」自行提案，討論保母托育管理

及輔導工的實務操作難題，研商如何更有效地「治理」。

舉例，有從個案延伸到制度性的問題，例如：颱風天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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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還需要收托小孩？保母是否有颱風假？薪資或加班費如何

計算？ F縣市經過委員會討論後，決議應在保親契約中明訂應變

措施，透過事前約定及協調，防止事後爭議。 

A縣市委員會，則因應「問題保母」 ─行為不適任、違反

收托人數、違反環境檢核等 ─協議訂定限期改善、後續輔導

與啟動退場機制的標準。 D縣市委員會，則發現一般保母對發展

遲緩及早期療育的了解仍顯不足，因此決議跨部門合作，由社

會局與衛生局共商對策。

委員會也可以直接針對制度、政府的施政架構，提出建

言，例如： 2014年12月起實施「保母登記制」，故各縣市委員

會都有討論制度如何轉銜、如何設計配套措施。 C縣市委員會則

針對「到宅保母」（托育場地為家長自家的保母），要求訂定

不同於一般「在宅保母」的契約範本。畢竟一般保母的托育環

境、訪視管理規定，無法沿用於到宅托育服務，故需要特別契

約釐清意外、傷害等問題的責任。

另外， 2008年起中央政府發放保母托育補助，但並未有

效管理保母收退費，導致保母趁政府補助家長之便哄抬收費金

額，甚至形成「補多少漲多少」現象 ❹，民間團體因而倡議政府

應訂定收退費基準及規定。對此，各縣市委員會有明顯不同的

立場，正好可看出當前各縣市保母托育「民主審議機制」，面

對公益、私利衝突議題的態度。

二、收退費基準如何訂？ 對民主審議機制的考驗

收費基準之訂定，形成保母托育審議機制的一大考驗。台

灣托育制度由於政策紊亂，在機構托育的部分（學齡前托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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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安親機構）形成高度營利化的現象，導致價格昂貴、人員

待遇低落、品質無保障，成為少子女化的重要成因之一。保母

由於機構化程度尚低，因此政府由此著手展開托育制度改革，

經由政府的介入，將保母托育界定為「政府施政」而非「自由

市場」領域。 2008年行政院核定實施的「建構友善托育環境

∼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下稱「實施計

畫」），開宗明義指出其源起為 2006年7月27-28日召開之台灣

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社會安全組結論：「將保母納入管理系統，

逐步落實保母證照制度，保障家庭托育的品質」、「政府應推

動非營利、普及化之托教照顧制度，提供平價優質的服務」、

「政府應針對受僱者規劃育嬰留職津貼，或部分負擔托育費

用。」並明言此計畫之目標之一為：「以『工作、福利』模

式，提供平價、可靠的普及托育服務，支持父母兼顧就業和育

兒，針對就業者提供部分托育費用，協助家長解決托兒問題，

使能投入就業市場。」「實施計畫」上述措辭，顯示保母托育

為政府施政項目，是實物給付模式福利措施；政府除應主責提

供此服務之外，亦應「部分負擔費用」，意即此項福利措施內

涵重點之一為固定金額的收費，其中一部分由政府負擔，其餘

為家長自付額。也就是說，「實施計畫」所稱的「保母托育補

助」，並非「幼教券」的概念，不是由國家發錢給家長到市場

上自由購買商品化托育服務，而是「實物給付」的模式，由政

府主責提供托育服務，並由政府承擔部分費用，以減輕家長養

育子女的經濟負擔。

如此，隨著「實施計畫」於 2008年上路，以及其於 2011年

納入兒權法，保母托育成為我國第一項正式全面實施的實物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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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福利措施，其意義可謂無比重大。

但是，由於普及實物給付福利模式在台灣不僅是全新的作

為，更是全新的概念，因此，無論在作為的落實上，或甚至是

概念的推廣上，至今都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而保母審議委員

會之所以成立，即是以創造普及公共托育體制為目標的積極作

為；從公共政策思維的角度，由審議會訂定保母收費基準，避

免不當漲價抵銷托育補助的福利功能，乃是理所當然。然而從

各縣市保母審議會運作，卻可看出政府治理從中央延伸到地方

時的種種變數。

根據六都社會局訪談，以及保母審議機制會議記錄所呈現

的資料中，可發現： A縣市、 C縣市、 E縣市的委員會，選擇不

訂定保母收退費基準，傾向「回歸自由市場」。 B縣市委員會對

於訂定收退費基準與否，則是態度搖擺不定。 D縣市、 B縣市的

委員會，則是認同保母收退費基準的必要性。以下將分析這三

種不同的立場，在各縣市審議會中所顯現的研商討論脈絡。 

2-1 「回歸自由市場」

A縣市官員於個別訪談時表示，由於收退費基準及規定的

法源訂在「保母登記制」之中，而該法 2014年12月1日才會正式

上路，所以在法令尚未實施以前，保母托育就是以市場機制運

作。換言之，審議會如何討論收費規定，對當地政府而言並無

決定性的影響。不過，在法令實施以前， A縣市也願意先公開當

地行情價格，供家長參考。

至於 C縣市，根據審議機制會議紀錄，的確曾經有委員主

張應訂定保母收費上限。但也有委員認為，各地區行情價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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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訂定收費基準也有執行上的難度，故主張回歸自由市場。

協商討論後，最終的決議為由保母及家長「雙方合意訂之，得

參考勞工最低基本工資調漲幅度」。實際上，是透過地方審議

機制的決議，支持地方政府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 

E縣市，則根據官員的訪談，以及當地管理委員會的記錄可

知，當地政府也是採取自由放任態度。官員的態度是，保母托

育費用昂貴的問題，只能依靠多多發放現金補助，降低家長的

經濟負擔，對於「補多少、漲多少」的問題並未多言。委員會

的決議也是：「因應家長的需求及地區性的不同而有所議價空

間，應回歸市場機制」——儘管這種教條式的自由市場論，已

被譏諷為「鸚鵡經濟學」，而且，正如前面對於「實施計畫」

的說明顯示，也不符合保母托育的法律與制度的現況❺。 

2-2 在市場機制與訂定基準之間搖擺

Ｂ縣市委員會的立場，較為搖擺不定。委員會中有專家

學者主張「自由市場」，也有專家學者認為這是「準公共福利

服務」。受訪官員則擔心，中央政府的保母登記制，明文要求

各縣市訂定收退費基準。若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不完成任

務，或決策與中央法令相衝突，將會被視為無效。

因此， B縣市政府的作法是，先行訪查保母的收費價格、

收費項目與服務內容。受訪官員主張，在中央相關規定定案之

前，地方政府應先將心力放在研擬收費項目，以及教育家長、

教育保母。

不過，訂定「收費項目」指的是規定哪些項目可以收（例

如副食品費用），哪些不可以收（例如加收洗澡費、外出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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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特殊獎金等）。若只規定項目，卻未訂定基準，終究無法

發揮防止惡性漲價、穩定整體費用的功能。而「教育民眾」的

施政方針也有其極限，畢竟，僅製作宣傳資料，無法克服托育

市場的資訊不透明，以及家長多數是「新手父母」，往往毫無

經驗，充滿育兒焦慮，加上蠟燭兩頭燒，顧此失彼。保母托育

服務品質及收費的選擇良窳，終究不是個別家長有能力或時間

精力去明辨或管控的。 

2-3 以民主審議協商，實現收退費基準

D縣市受訪官員指出，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們，

對收退費基準的意見不一。但是「立場差異」的原因，並非

「訂定基準」與「自由市場」之別，而是對「如何訂定有效基

準」的看法不同。

有的委員認為要統一定價，但也有委員認為，應依據薪資

所得、物價指數、保母收費現況等指標定價。受訪官員本人則

表示，至少要做到分區定價，才能妥善因應 D縣市特殊的城鄉差

距結構。他指出，保母登記制只有規定各縣市的審議機制訂出

基準，然而，基準本身如何訂定？（包括需要蒐集那些資料、

運用哪些指標及程序）仍是各縣市政府及委員會必須面對的難

題。

受訪官員也表示，由於每年的保母審議會都有托育費用的

爭議或討論案，因此 D縣市會成立專案小組，就此深入討論。由

此可知， D縣市政府及委員會基本上認同應該訂立收退費基準，

只是仍在摸索其依據。 

F縣市政府的受訪官員則表示， F縣市已提出「平價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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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實施計畫」，在中央補助的 3000元之外，再自行加碼發放 

3000元，並同步建置收退費基準。其做法為，加入該計畫之保

母被稱作「協力保母」，協力保母因為參與政府補助的福利經

濟體系，收退費需符合政府規定。收費上限乃衡量該縣市各區

物價、薪資水準、保母收費現況眾數等，分區定之。目前的「 F

縣市協力保母各區托育收費之基本費用參考值」，依所在地區

之不同，訂於（周一到周五日間托育十小時）一萬二到一萬四

之間。

不過， F縣市依照保母加入系統時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收

費規範： 2013年1月1日後新加入協力體系的保母，才需要遵守

「分區基本收費參考值」；若是 2012年12月31日前加入系統的

保母，只要收費標準不高於前一年度（即「凍漲」）即可，故

原本日托收一萬五或更高的協力保母，亦有人在。

此政策上路初期，曾引起 F縣市家長的大量詢問（畢竟加

碼補助又訂定基準，可將每月托育費用降低至六千到八千之

間），也引起部份 F縣市保母的反彈。但 F縣市政府舉辦多次

公聽會及政策說明會後，政策終至順利上路。其中一個關鍵即

是，保母、家長代表也都在審議機制之中，並未排除參與；多

位審議會的專家學者代表，也願意對保母和基層民眾不厭其煩

地解說決策的理據及過程。該政策實際上已發揮地方政府、審

議機制合作治理的作用。

三、批評與建議

民間團體倡導托育制度民主審議的初衷，是學習北歐、提

振政府的正當性，作為普及公共托育建設的後盾。然而，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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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縣市保母托育管理委員會的現況，已可觀察到三項值得改進

之處。 

3-1 部分委員會成員，尚不清楚其任務和審議會宗旨

過去幾年，部分縣市的審議會之所以決定放棄管理保母收

退費，除了地方政府擔憂法源不足以外（例如 A縣市），最主

要的原因仍是委員會本身並未充分形塑推動普及公共托育的共

識。

普及公共托育強調投入政府資源，創造能兼顧平價、優

質、普及的服務體系，以滿足現代就業家庭的福利需求。家長

要收費平價、托育人員要薪資保障、幼兒要安全良善的照顧，

政府就是其中重要的協調者。行政部門若濫發現金補助，並無

法發揮協調治理作用，反而引起市場收費浮濫惡果，終究仍是

爭議不斷、政府頭痛。

然而審議會之中，部分縣市的官員、專家學者大喊「自由

市場」之論，阻止政府介入保母托育的收退費規定。一方面，

這當然是肇因於台灣社會舊意識形態根深蒂固的困境，但另一

方面，審議會成員也沒有弄清楚自己的任務及存在目的。赤裸

裸的自由市場論，在廟堂之上夸夸其談，地方政府及審議會也

無人意識到——審議會明明是政府施政的「夥伴」，何以卻阻

止政府執行普及公共托育的配套規定？審議會提出主張，反對

公權力介入，卻又無法提出有效的替代手段，豈不形同政府自

廢武功？

地方政府對委員會任務設定的「共識」不足，也從委員會

代表的遴選中得以窺見。舉例， E縣市的保母管理委員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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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由「私立托嬰中心代表」主導提案，其議題也泰半環繞著私

立業者的利益打轉。從主張委員會增加托嬰中心代表、代表續

任，到質疑 E縣市社會局補助托嬰中心在職訓練的費用，再到托

嬰中心的衛生安全設置標準能否協調、建議將托嬰中心的評鑑

日期延後等。

種種提案皆顯示，該托嬰中心代表關注的是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與 E縣市所有幼兒及育兒家庭公共權益有關的議題。當地

的審議機制，竟變質為業者遊說政府的公開平台，與建立普及

公共托育的使命相去甚遠。

托育制度的「公共化」，與業者自利的「市場化」，是兩

種本質上相互衝突的運作法則，若將傾向「市場化」的業者代

表放入以「公共化」為目標的審議機制，有如虎兔同籠，對於

審議會的共識形塑，極為不利。

當然，舊的「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計畫」（ 2008

年起）一併將居家保母及機構托嬰納入管理，因此機構托嬰代

表加入審議會，有歷史上的成因；新的「保母登記制」（ 2015

年起）專門管理居家托育，現行的審議會依法必須重組，故理

應不再有私立托嬰機構代表擔任委員。

追本溯源而言，假如審議會的成員對推動普及公共托育

的任務、宗旨毫無認知，那無論是專家學者代表、行政部門代

表、保母代表或家長代表，也都未必能站在「公益」及「平

衡」的觀點就事論事。

托育審議機制的成員，不是純粹的執政者諮詢對象，或地

方權力網絡的延伸，而是攸關廣大女性及兒童權益的公共托育

服務執行後盾。否則，審議機制不僅無法解決托育哄抬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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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參差不齊的問題，反而還會成為行政卸責的橡皮圖章，為

當政者的不作為背書。 

3.2 透明度不足，不利落實民主

截止訪談完成為止，僅 B縣市有如期完整提供歷屆委員會的

會議記錄供民眾檢閱及下載，Ｃ縣市、 D縣市、 E縣市、 F縣市

等四縣市僅有從 2011年至 2013年歷次會議記錄，尚未公開 2014

年保母管理委員會的會議記錄。 A縣市則是第一屆會議紀錄皆未

公告，第二屆第一次亦未公開。

其次，就已經公告的記錄而言，大抵只公布提案單位、議

題主旨與結論。僅 A縣市、Ｂ縣市的一部分紀錄提供「會議發言

摘要」，並明列提案委員的姓名及發言的論述。

透明度不足的情形下，民眾就無從監督委員是否履行其審

議職責，也難以從記錄中窺見各方代表對決議的影響。人民對

於托育政策的擬定過程了解不足，參與度就低，如此自然不利

落實民主，更與「北歐模式」制度性審議的初衷大相逕庭。

托育審議機制的功能之一，是促進決策中樞與社會大眾之

間的雙向溝通，以取得民眾的支持。此外，透明且詳實的會議

記錄，有助於形成委員之間的相互約束力，引導所有委員以公

眾利益為念，因此具有落實民主的功能。

由此可知，透明度乃是上述功能發揮的前提。有鑑於此，

建議各縣市政府應將會議記錄詳盡上網公開，並確實定期集

會，以保委員會常態運作。畢竟，充分的政策溝通，是執政者

穩定政權的前提；資訊時代，儘快形成社會共識，發揮「組

合」效用，也較能驅使行政部門落實執行決議，提昇施政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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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3-3 討論欠周全深入，則無「審議」之實

「審議」（ deliberation）一詞原有慎思明辨之意。制度性

的審議，即期待政策討論能淺出、能深入，借眾人之力充分釐

清政府的施政邏輯。

例如保母的收退費規定，雖然違背一般人先入為主的「自

由市場」觀，但理性討論後，即可了解各種補助唯有訂定收費

基準，方能避免「補多少、漲多少」現象，解除台灣托育費用

超高的困境，以達到實質減輕家長托育壓力的目的。有效審

議後，也才能提出合理可行的規範，而非某一方一廂情願的主

張。

好的政策不是一蹴可幾，總需要透過政府和各有不同立

場的群體之間不斷對話，才能順利上路。政策必須兼顧家長需

求、保母權益、政府財政及執行能力。協調之後，假如既得利

益的高收費者能考量公益、稍事退讓（平衡私利與公益），也

就能讓普羅家長用得起，把餅做大（平衡近利與遠益），反而

能讓保母能有穩定的收托量及收入。

但是部分縣市的托育審議，顯然淪於形式。幾個委員會

皆困於「平價」是否有害「品質」的淺碟理念僵局。公共托育

制度所指稱的「平價」，不是自由市場競爭所促成的「廉價」

（價格向下競逐），而是政府主動投入資源、建立規範之後的

結果，因此「平價」跟「優質」兩者是連動的。但形式化的討

論，無法觸及此一基本的邏輯癥結。

且以「審議」的原則來說，委員會應該深入了解保母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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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的金額分布、收托幼兒人數、托育類型（日間、全日、臨

時等）分布，以求掌握每位保母的平均收入，再思考怎樣的收

退費基準才合理。而非如部分縣市，在基礎數據、資料都不足

的情形下，率爾以「喊價」方式訂定費用上下區間。

相對的，如果保母托育的幼兒人數太低、托育的單價太

高，「審議」的原則也應該是檢視問題所在，研訂相關對策

（例如投入政策資源、適度提高托育人數），保障保母也能夠

安心就業、養家。如果只看「收退費」本身，卻不看托育型態

背後可能的問題，例如，「收費單價高」與「家長只願意一對

一托育」形成惡性循環，使優秀保母因為收入過低而不願進場

獲留任，必將導致保母、家長、幼兒三輸的局面。當今的超低

生育率，原因之一不正在此嗎？

審議機制理論上可以發現問題、協助決策，成為行政部門

的社會夥伴；然而實務上，行政部門如果不打算善用審議會、

審議委員也不熟悉政策任務，則立意良善的民主機制，恐只能

提出泛泛之論。

結 論

少子女化與普及公共托育，是台灣迫切需要改革的議題。

根據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每個小家庭平均每月

收入為 54,642元，但年輕世代育齡男女可能更低。如果保母費每

月18,000元，則一個小孩的保母費就佔了家庭收入的33-36%。

反觀 OECD 國家，托育費平均僅占家庭收入的 10-15%❻，

台灣托育之昂貴，遠超過先進國家的常態！難怪一般家庭無力

生養第二個小孩，甚至連一個小孩也養不起，以致造成難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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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欠缺平價、可靠的托育服務，女性只好在育齡後紛

紛退出職場，又造成低就業率。台灣女性的低生育、低就業，

已經形成當今社會的最棘手困境，對女性權益和國家發展的影

響極為負面。

前述集體困境，亟需靠社會動員、社會共識，以及高效

能的治理，才有可能有效解決。將「北歐模式」的制度性民主

審議引入台灣，是打破困境的起點，也是創造社會變革的動員

機制。但是，光是立法、成立委員會，並不保證改革一定能成

功。

展望未來，保母審議機制仍有幾項待突破的問題： 

(一) 優先提高透明度，詳實會議記錄內容並公開上網，

以利社會溝通。透明度提高，方能保障地方政府落

實辦理審議及相關決議。 

(二) 形塑審議會成員的共同認知，提升審議機制的公共

性，使其成為開放政府的後盾，而非淪為利益群體

瓜分政府資源、以私利害公益的遊說網絡。 

(三) 強化審議品質，有爭議或疑慮的議題，務求蒐集證

據和相關資料，加以充分討論，作成有助施政的具

體決議，而非發表意見卻無整合。 

(四) 協助政府，訂定合理的保母收退費基準，終止多年

來放任市場亂象所造成的爭端。



托育民主審議的台灣實驗—現況與建議 381

(五) 因地制宜，就各縣市既有的政策架構及資源，研商

如何推動普及公共托育。政策執行層面的謬誤（例

如保母管理措施之有欠周全之處），也應重新接受

審議討論。

運作良好的保母審議機制，能解決問題、團結社會；運作

不善，則淪為形式化、橡皮章模式的傳統諮詢會議，甚至為不

當施政背書。公共托育政策一步步上路，如何創造友善家庭、

友善就業、友善育兒的正向循環？還需要公、民合作，審慎議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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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內政部於 2008年核定「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規定嬰

幼兒家庭使用「社區保母系統」托育者，即可由政府部分負擔其費用。當

時的計畫就規定，各縣市應成立民主組合模式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

但各地成立速度不一。 

2. 各地召集人層級不同， D縣市委員會召集人為社會局長，行政層級較低，

亦難以協調各部門。B縣市則為市政府副秘書長。 

3. C縣市社會局官員因婉拒受訪，目前無法得知原因。 

4.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婦女婚育及就業狀況調查， 2006年（亦即在保母管理及

補助制度上路前），三歲以下幼兒日托平均費用為 14089元/月，到 2010年

（保母制度上路後第三年）為 15642元/月，上升 1553元/月。若考慮幾年間

物價、薪資皆未上漲，益見保母哄抬收費的情況相當嚴重。 

5. 保母托育並非「自由市場」，參考： http://twstreetcorner.org/2015/03/08/ 

wangshuyung/ 

6. OECD資料，參見英國衛報的報導 “ Child care costs: how the UK compares 

with the world” ： http://www.theguardian.com/news/datablog/2012/may/21/ 

child-care-costs-compared-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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